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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国际法上的战俘待遇

王可菊

内容提要：战俘待遇的演变反映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人道地对待战俘，是战俘待遇的一项基本原

则。从战争法的首次编纂开始，此项原则便得到明文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含义及衍生出的各项具

体规则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年日内瓦公约是现今国际法上战俘待遇规则的体现，它不仅作为条

约对缔约国有拘束力，而且已公认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国际习惯法。战俘是在俘获他们的国家手中，战

俘拘留国对战俘的命运负有最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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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驻伊美军士兵虐待战俘的丑闻在媒体上不断得到披露，这不仅使美国朝野闹得沸沸

扬扬，也令国际社会为之震惊。当凌辱伊拉克战俘的照片公诸于世后，到处是一片谴责声。按照国际

法，战俘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虐待战俘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战俘拘留国对虐待战俘行为负有责任。

现本文将就以下的四个问题，谈谈对国际法上的战俘待遇的理解和看法。

一 战俘待遇的演变反映人类文明的发展

在古代和欧洲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战败者的命运是遭受杀戮或者沦为奴隶，而被释放则属例外情

形。后来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并随着奴隶制度的消灭，他们虽然不再被杀害或作为奴隶，但仍常常被当做

罪犯对待或作为个人复仇的对象。这一时期他们被视为处于俘获他们的军队或俘获他们的士兵个人的

支配之下，俘获者可用索取赎金的办法从俘虏身上牟利。西班牙的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维多利亚

（!#&’—!(#)）在论证“万民法”的演变时说，例如俘虏，最初是格杀勿论，其后是作为奴隶，但随着时代和

条件的变化，他们被当做财产，可以随意占有、买卖、回赎乃至交换，甚至变成罗马法上的无主物。近代

国际法奠基人荷兰的*%格劳秀斯（!(&’—!)#(）在其著作中说，基督教国家间所获俘虏不能作为奴隶，

习惯是拘留起来以待对方用赎金赎回。这个权利一般属于俘获者个人。至于高级官员，根据许多民族

的习惯，其赎金归国家所有。一个普通士兵的赎金是他的一个月饷金。〔!〕

战俘的概念出现在!+世纪末“三十年战争”之后。〔,〕此时战俘已被视为在俘获他们的军队所属的

君主的权力支配之下。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日益广泛流传。人文主义者主张把人类从

中世纪教会的宗教世界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张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尊重人格。!+到!&世纪的思想

家们的学说使得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达到鼎盛时期。英国的-%洛克（!)’,—!+.#）在《政府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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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说，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法国的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二章）中

说，人在自然状态中，总是先想着保存自己的存在。和平乃是第一条自然法。’(’(卢梭（!%!)—!%%#）

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爱尔维修（!%!&—!%%!）在《论人》（第#
节）中说，人的幸福就在于拥有财产、生命和自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年美国的《独立宣言》、!%#$
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及!%#$年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等关于人权的国内法文

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战俘待遇应予人道主义化的主张，才得以逐渐发展起来。!#世纪法国启蒙思

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战争法给予交战国对待敌方被俘者的惟一

特权是阻止他们继续参战。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说：“战争决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

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决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只是以兵士的资

格，才偶然地成为仇敌的；他们决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才成为仇敌的。”他又

说：“战争的目的既是摧毁敌国，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里还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

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人对他们就不再有生杀

之权。”〔*〕这时，人们开始认为，俘获敌人应该只是为了防止他们回到他们的部队再参加作战的一种方

式，对他们的拘禁，在原则上应该有别于对罪犯的监禁。〔+〕此后欧洲大陆大多数作者都采纳了卢梭的

学说，即战争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各交战国的人民作为兵士才是敌人，作为公

民就不是敌人。英美作者则认为，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也适用两国的公民个人。

直到!$世纪末，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则长时期都属于习惯法。这些规则往往包含在一些双边条约或

国内法的某些条款之中。例如，法国!%$)年&月+日国民议会的法令规定，将战俘置于法兰西国家的

保护之下，制止对战俘的虐待和残酷的行为。再如，!#),年!!月)"日西班牙和哥伦比亚达成关于战

争法规化问题的特鲁西略专约。值得指出，近代美国的缔约实践和国内立法实践，对战争法向人道主义

方面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年$月!,日普鲁士和美国订立的通商友好条约（第)+条）第一

次规定了对战俘应给予正当待遇，禁止将战俘囚禁在罪犯的监狱，禁止使用镣铐，战俘必须监禁在合乎

卫生的场所，可以像军队一样地生活和饮食，可以进行体操运动。〔&〕!#!*年&月!)日美国和英国在华

盛顿签订的交换战俘协定也有着深远意义。再如，由弗朗西斯·利伯（-./01234256.）起草，并由美国总统

向联邦军队发布的法规（!#"*年+月)+日第!,,号通令）即著名的《利伯法典》包括有一系列保护战争

受难者的规定，对尔后战争法的法典化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在!$世纪，俘获国对战俘的待遇应和对本

国军队的待遇相类似的原则，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世纪末至),世纪，战俘待遇从习惯国际法被编纂为具有多边条约形式的成文法。随着时间的

推移，战俘待遇已形成为国际法中拥有一系列原则和规则的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二 战俘待遇的基本原则：战俘必须受到人道的待遇

战俘必须受人道待遇的原则，在现今国际法上的战俘待遇规则中，是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作为

基本原则的地位，得到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肯定。英国的国际法名著《奥本海国际法》明确指出，“战俘在

任何时候都必须受人道的待遇，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有关战俘待遇的众多具体规则都是

根据这一原则制定的，是由这一原则所衍生而来的。德国的魏智通在其《国际法》（),,!年第)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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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应当人道地对待战俘，战俘有请求人身保护和尊重人格的权利。〔!〕显然，作者

认为，对待战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以人道待遇。

之所以要给战俘以人道待遇，是因为扣留被俘人员的目的是为防止他们再次参加作战。法国的夏

尔·卢梭在《武装冲突法》中说，战俘的在俘，不是一种惩治的措施，而只是对一个解除了武装的对方所采

取的预防措施。因此，战俘应当得到安全的生活，并应当受到人道待遇。〔"〕意大利最高法院#"$%年&
月#’日的一项判决中指出，“由于军事被俘而丧失自由，这仅仅是为了军事原因而强加给交战者的，因

为交战各国总是力图削弱对方的军事力量，而丝毫不影响个人的军人地位”。〔#(〕

战俘待遇的国际规则的编纂，从一开始就将战俘应受人道待遇写入了公约之中。#!""年召开的海

牙和平会议，在国际法的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国际法编纂工作，虽然它只限于解决国际争端和战

争法方面的问题。#!""年海牙第二公约和#"(&年海牙第四公约〔##〕（即《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附件

《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的第$条第一次明确规定，“战俘是处在敌国政府的权力之下，而不是在俘获

他们的个人或军队的权力之下。他们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该章程的第二章（第$—)(条）对战俘待

遇做出了具体规定。如战俘个人的一切物品，除武器、马匹和军事文件外，仍归其所有。使用战俘的劳

动力不得过度，并不得与作战有任何关系。战俘在食、宿、衣方面应受到与俘获他们的政府的部队的同

等待遇等。此后的战俘待遇的编纂，如同其他法律编纂一样，都包含着确定已有的法律（*+,-./.）和制

定应有的法律（*+,0+1+23.），因而战俘须受人道待遇的原则被反复重申，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的

发展和需要，使战俘待遇的原则和规则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事实说明前面所述的《章程》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定不完备，于#")"年&月

)&日首次订立了专门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公约全文有"&条和#个附件。该公约采纳

了《章程》第二章的内容，除有关宣誓释放的条款外。与《章程》相比，它进一步加强了对战俘的保护，强

调战俘应“在任何时”都应受到人道待遇，并增加了应对战俘在精神上和人身方面加以保护等内容。如

其第)条规定，“他们应在任何时受到人道待遇并受保护，特别是不遭受暴行、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

扰”。该条还规定“对战俘的报复措施应予禁止”。禁止对战俘采取任何性质的报复手段这一点很重要，

如夏尔·卢梭所指出，“对一个毫无防御的人采取这样的手段，是最可恶的”。〔#’〕第’条明确规定，“战俘

应享受人身及荣誉之尊重。对于妇女的待遇应充分顾及其性别。俘虏应保持全部民事能力”。第$条

规定，“拘留战俘的国家应有维持战俘生活的义务”。第4条规定，“对俘虏不得施以任何胁迫的方式借

以获得有关其军队或国家的情报”。公约还对战俘待遇的各有关方面，作了相当具体的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都俘获了大量战俘。由于某些主要交战国（苏联、日本）未参加

#")"年公约，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据记载，德国俘获的苏联战俘中有)’(万人死于伤寒，苏联俘获的

’&’万德国战俘中，死亡或失踪的有#’)#(((人。此外，还有#4万日本战俘和%’(((名意大利战俘死

于苏联战俘营，’4&4%名英国战俘和美国战俘死于日本战俘营；"’$#名英国和美国战俘死于德国和意大

利战俘营。〔#$〕中国战俘的境遇更为悲惨，不仅被大量残忍屠杀，而且战俘人体被作为细菌武器等实验

之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说明，#")"年公约有加以修改的必要。战后，在#"$"年$月)#日—!月

#)日召开的日内瓦外交会议上，签订了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年日内瓦四公约，其中包括新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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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年日内瓦第三公约）。公约共有!$%条和"个附件。截至&’’’年

!&月止，包括美国在内的!(#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应该指出，!#$#年日内瓦四公约不仅作为条约对

缔约国有拘束力，而且已公认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国际习惯法。正如!##%年"月，联合国秘书长向安

理会提交的关于设立起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中所指出，!#$#年保护战争

受难者的各项日内瓦公约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此外，!#$#年公约不仅适用于经

过宣战的战争，而且也适用于其他武装冲突以及领土的一部或全部被占领的场合，即使未遇武装抵抗。

公约还规定了应遵守的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

!#$#年(月!&日的日内瓦第三公约，对“战俘须受人道的待遇”的原则及有关具体规则，都有了进

一步发展。如该公约第!%条除重申该原则外，规定“拘留国任何不法行为或不行为可致其看管中的战

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须予禁止并当视为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尤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残

伤，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而非为有关战俘之医疗、治牙或住院诊疗所应有且为其本身利益施行者”。

关于拘留国应维持战俘生活一条，第!"条增加了“免费”和“给予其健康状况所需之医药照顾”的内容。

公约还增加了防止歧视的条款，第!)条规定“拘留国对于所有战俘，除因本公约关于其等级及性别之规

定以及因健康状况、年龄或职业资格得予以特别待遇外，应同样待遇之，不得基于种族、国籍、宗教信仰

或政治意见或根据类似标准之任何其他区别而有所歧视”。

!#**年又签订了《!#$#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

议定书）和《!#$#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附加议定

书）。〔!*〕从有关战俘的规定来看，!#**年的附加议定书扩大了适用战俘待遇的范围。

三 关于战俘身份及战俘待遇的若干具体规则

（一）什么人具有战俘身份

战俘是享受战俘待遇的主体。战俘是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合法交

战者是指战争法规认定的参战人员。

按照!#$#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第$条，战俘是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下列人员：冲突一

方的武装部队人员；民兵及志愿部队人员，包括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人员；自称效忠于未经拘留国承认的

政府或当局的正规武装部队人员；伴随武装部队的非武装部队人员，如军用飞机上的文职工作人员、战

地记者、供应商人、劳动队工人或福利工作人员；冲突各方的船员及民航机上的工作人员而依国际法其

他规定不能享受更优惠待遇者；敌人迫近时，未及组织成为正规部队但公开携带武器并尊重战争法规及

惯例自动抵抗入侵的人员；占领国认为有必要加以拘禁的被占领国的武装部队人员，即令占领国于该占

领区外进行战事时原曾将其释放；收容于中立国或非交战领土的依据国际法必须加以拘禁的人员。按

照公约第%%条，拘留国为协助战俘而留用的医务人员和随军牧师，不得视为战俘。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条将“在每次军事交火期间和在从事其所参加的发动攻击前的部属

时为敌人所看得见的期间，公开携带武器”的人列为战斗员，从而在落于敌方权力之下有成为战俘的权

利。按照议定书第$)、第$*条规定，间谍和雇佣兵没有享受战俘地位的权利。与!#$#年公约不同，第

一议定书第*#条规定，在武装冲突地区担任危险的职业任务的新闻记者，应视为平民，但以不采取任何

对其作为平民身份不利影响的行动为限。

此外，在实践中，落于敌方之手的国家元首、政府部长、外交代表和其他重要官员，也往往被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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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

作为平民拘禁的敌国国民因不是战斗员，没有战俘地位，不享受战俘待遇。但他们享有!"#"年日

内瓦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按照第三公约第%条，对落于敌方之手的人员是否具战俘身份发生疑问时，在其身份未经主管法庭

决定前享受战俘待遇。战俘待遇规则对有关人员的适用，“应自其落于敌方权力下之时起至最后被释放

及遣返时为止”。按照公约第!!$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二）战俘待遇的几项具体规则

!"#"年第三公约对战俘待遇作了详细的规定。现仅涉及与常见问题有关的几项具体规则。应该

指出，第三公约中的各项保护战俘的条款不仅被看做是战俘拘留国所应履行的义务，而且被看做是被公

约所保护的战俘的个人权利。按照公约第&条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公约赋予他们的权

利的一部分或全部。

!’关于讯问时可要求战俘提供的材料。《奥本海国际法》曾指出，“在俘获战俘时常常发生的第一

个问题，就是俘获者想要从战俘那里强迫取得有军事价值的情报的问题”。〔!"〕为尽力避免逼供现象的

发生，公约第!&条明确规定，“每一战俘当其受讯问时，仅须告以其姓名、等级、出生日期，及军团、个人

番号”。但如果故意不提供这些材料，“可因此而被限制其原有等级或地位所应得的权利”。因为军官及

与其地位相等的战俘及其他战俘的待遇，是依照他们各自的等级及年龄而定的。公约第!&条特别指

出，“不得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或任何其他胁迫方式，借以从战俘处获得任何情报。战俘拒绝答复

者，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的待遇”。这一规定意味着“肉体上和精神上折磨战

俘，或是威胁，或是给以有失人格的待遇以迫使其吐露这类情报特别是非法的”。〔()〕

(’关于战俘的私人财物。凡自用物品，除武器、马匹及军事文件外，应仍归战俘保有。不得取去战

俘的等级与国籍的徽章、勋章，及特别具有个人或情感价值的物品。除依官长的命令并经详细登记及给

予详细收据，战俘所带的货币及贵重物品不得被取去。（第!$条）拘留国应为每一战俘开立账目。对所

有战俘拘留国应按月垫发薪给，并应对战俘的工作直接付给公平的不低于最低限额的工资。战俘得接

受寄交其本人的汇款。（第*)、第*(、第*+、第*#条）

+’关于战俘被拘禁的处所。战俘仅能拘禁于陆地上的场地并具有卫生与健康保证的地区。应按

战俘的国籍、语言及习惯集中各营或营场。除经本人同意，战俘不应与属于同一武装部队的战俘分开。

（第((条）战俘在被俘后应尽速依人道方式撤退至处于远离战斗地带的战俘营。无论何时不得将战俘

送赴或拘留于炮火所及地区，亦不得利用战俘的安置而使某一地区免受攻击。战俘营应有可以自高空

清晰可见的标志如,-或,.字母。（第!"、第(+条）各战俘营应由正规部队的负责军官直接管辖。应

以战俘本国文字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及与战俘行为有关的各种规则、命令及印刷品贴在人

人均能阅读之处。（第+"、第#!条）对战俘使用武器应属最后手段，并在每次使用前予以适合于当时情

况的警告。（第#(条）

#’关于战俘的日常生活。战俘的住宿条件应与在同一区域内拘留国驻扎的部队的居住条件相同。

妇女应分开安置。战俘每日的基本口粮在量、质与种类上应足够保持战俘的健康及防止体重减轻或营

养不足，战俘的饮食习惯应顾及。战俘的服装、鞋、袜应由拘留国充分供给。在各战俘营内应设贩卖部。

（第(%、第(*、第(&、第($条）拘留国应负责采取保证清洁、卫生及防止传染病所必要的卫生措施，并应

在每一战俘营内设有适当的医疗所。战俘的健康检查至少应每月一次。（第("、第+)、第+!条）战俘应

有履行其宗教义务的自由。（第+#条）拘留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战俘能从事文化、教育、娱乐、运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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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主编：《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四专辑，中山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英］《奥本海国际法》第$版第(卷（!"%%），第!(&目。

《国际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页。!"%*年!!月%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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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活动。（第!"条）

#$关于战俘的移送。拘留国于决定移送战俘时，应考虑战俘本身的利益。移送须合乎人道。如移

送有碍病者伤者的复原，不得迁移。移送前应将行期和新址通知战俘，以便得以收拾行李及通知最近亲

属。（第%&、第%’、第%"条）

&$关于战俘的劳动。拘留国可根据战俘的年龄、性别、等级及体力，利用战俘的劳动。除有关战俘

营的管理，设备或保养工作外仅可强迫其从事农业、与生产或采炼原料有关的工业及制造工业，无军事

性质或目的的公用公共工程、公用事业、商业、运输与物资管理等。不得强迫军官工作。战俘必须在适

当的条件下工作。如因工作遭致意外，拘留国应发给医疗证明书，使其能向其本国请求补偿。（第%(、

第#)、第#*、第#%条）《奥本海国际法》指出，“后一规定表示了一项原则，即：战俘在被俘期间，即使被迫

为敌方工作，仍然是在为本国服役”。〔+*〕

’$关于战俘与外界的关系。每月应准其至少发送信件+封及邮片%张，并应准其接受信件和包

裹。战俘收发的一切信件、汇款和包裹都免付邮费。（第&(、第’’条）

"$关于对战俘可采取的纪律和司法措施。公约第"+条规定，战俘应服从拘留国武装部队现行的

法律、规则及命令。拘留国有权依公约所制定的程序和处罚的规定，对任何违反其法律、规则及命令的

行为，采取纪律或司法措施。战俘应只由军事法庭审判。（第"%条）公约禁止酷刑、体刑或监禁于无日

光的场所，及因个人行为而施以集体处罚。（第"’条）对战俘进行审判或处刑，只限于其行为是当时有

效的拘留国法律或国际法所禁止者。（第(’条）审判战俘，必须于开庭至少!星期前通知保护国。（第

*)%条）判决应立即摘要通知保护国。（第*)’条）

四 违反国际法的战俘待遇规则的责任

国际法上的战俘待遇规则，经*"((年和*()’年海牙章程和*(+(年的战俘待遇公约，至*(%(年日

内瓦第三公约，相对而言已日臻完备。前面已经指出，*(%(年的日内瓦公约不仅为几乎所有国家所参

加，而且被公认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习惯国际法。换言之，日内瓦第三公约是现今国际法上战俘待遇规

则的体现，现今对待战俘应依日内瓦第三公约行事。遇有违反国际法上战俘待遇的行为，按照该公约，

在相关个人的责任之外，战俘拘留国对此负有责任。

（一）战俘是在敌国国家手中，战俘拘留国对战俘所受待遇负有责任

公约第*+条规定了一项一般原则，即战俘是处于敌国国家的手中的。该条规定：“战俘系在敌国国

家手中，而非在俘获彼等之个人或军事单位之手中。不论个人之责任如何，拘留国对战俘所受之待遇应

负责任。”这表明：（*）“对待战俘的责任是双重的。这个责任既由每个个人去负，⋯⋯也由拘留国去

负”。〔++〕（+）战俘拘留国要对每个战俘自其在俘的开始直到其战俘身份结束时刻止的命运负责。除了

可能发生的个人责任如杀害或虐待战俘的士兵的责任以外，“关于战俘所受待遇的最后的责任，在于俘

获他们的交战国。甚至战俘被移送给一个外国政府看管，也是如此”。〔+!〕*()’年海牙第四公约第!条

已明确提出交战国对违反进行战争的规则负有国际责任的原则，它包括对其部队所有组成人员的一切

行为负责及必要时应予赔偿。

（二）保障战俘待遇公约执行的机制与违反公约的责任

为确保关于战俘待遇的第三公约的实施，公约不仅在第*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

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而且还在公约第六部分建立了一个具体的公约执行机制。从公约此

项执行机制中，可以看出监督公约执行的办法，缔约国为执行公约应采取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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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拘留国在遇有违反公约情事时的各项责任，其中包括遇严重破坏公约时不可推卸的责任。

!"保护国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作实地访问。这是公约规定的一种监督公约执行的办法。

按照第!#$条公约的规定，保护国的代表可前往战俘所在的一切地方，尤其是拘禁、监禁及劳动的地方，

并与战俘会晤而无须他人在场，访问时间和次数不受限制。除非出于迫切的军事需要，该类访问不得禁

止，并且禁止只能是例外的和暂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也享受同样的特权，但其代表应取得战俘

拘留国的同意。

保护国，是被委托负有保护使命的一个或数个中立国，保护国首次出现在!%&’—!%&!年的普法战

争中，当时英国保护在德国的法国战俘，美、俄、瑞士保护在法国的普鲁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战俘。此

后保护国制度不断被沿用。根据公约第%条，保护国的责任是“维护冲突各方的利益”。保护国通过其

外交和领事人员或其他任何选自本国侨民或选自拘留国认可的中立国侨民中的人员来监督公约的执

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其本身规章，作为中立和公正的机构，只关心战俘所受待遇，不问拘禁原因。

访问后所写的报告是保密的，只提交给战俘拘留国或负责管理战俘的国家。〔#(〕

#"广泛传播公约约文。缔约国在平时及战时都负有此项义务。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战俘所在地应

张贴日内瓦第三公约等。

)"制定必要立法以惩罚严重破坏公约的行为。公约第!)’条规定，严重破坏公约的行为是：“故意

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故意使身体和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强迫战俘在敌

国部队中服务，或故意剥夺战俘依本公约所规定应享受的公允及合法审讯的权利。”〔#*〕

公约第!#+条要求，各缔约国应制定必要的立法，以便对于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任何“严重破坏本

公约的行为的人，处以有效的惩罚”。同时，各缔约国还有义务搜捕被控为曾犯或曾令人犯这种严重破

坏本公约行为的人，并应将此种人不分国籍，送交该国法庭。

("不得推卸或允许推卸严重破坏公约行为的责任。针对发生严重破坏公约的情况，公约第!)!条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缔约国不得自行推卸，或允许其他缔约国推卸其所负的，严重破坏公约行为的

责任”。这表明，遇有发生严重破坏公约的情况，战俘拘留国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同时其他国家允许其

推卸责任是违背其条约义务的。此时，战俘拘留国在国际上没有逃避责任的余地。

*"制止一切违反公约的行为。公约第!#+条还规定，每一缔约国都有责任制止程度不及公约所特

别列举的严重破坏公约行为的一切违反公约的行为。

$"对违反公约行为进行调查。按照公约第!)#条规定，经冲突一方请求，应启动对违约行为的调

查。调查方式由各方或选定的公断人决定。违约行为一经确定，应速加取缔。

（三）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虐待战俘行为的司法实践与纽伦堡原则

!%++年和!+’&年海牙章程和!+#+年公约都没有惩罚虐待战俘行为的规定，!+!+年凡尔赛条约第

##%条规定，协约国“有将被控为违反与战争法律和惯例之行为者提交军事法庭之权”，〔#$〕但这个规定

“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

!+(*年%月%日苏、美、英、法签订《关于审判和惩处欧洲各轴心国主要战争罪犯的协定》，并附有

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据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对法西斯德

国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做出的关于主要战犯的判决书中，关于战争罪和违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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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夏尔·卢梭：《武装冲突法》（!+%)），第&(页。

《国际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页。

按照!++%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条的规定，“严重破坏!+(+年%月!#日《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属该法院具有管辖

权的“战争罪”。

今年*月&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们自去年)月)!日至!’月#(日之间在伊拉克作了上述访问，

并于今年#月向美国政府递交了调查结果的报告。同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该报告的部分内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提醒盟军部队注意其一系列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报告列举了有关行为、行为发生的地点和虐待方式等。



道罪的一章的第一节（甲）专门讨论德国对战俘的待遇。判决书驳斥了德国试图以苏联不是!"#"年日

内瓦公约签字国这一事实来作为其对苏联战俘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的理由，该军事法庭认为这一理由

是“没有价值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年!!月!#日做出的判决中，指出了战俘俘获国要对不人道对待战俘的

行为和做出被习惯国际法或协定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负责的原则。判决书指出，战俘系处于拘留他们

的政府权力之下的“这一习惯法在!"&’年海牙第四公约中才明文规定，后在!"#"年的日内瓦战俘公约

又有所规定。因此，保护战俘⋯⋯的责任，就归于拘留俘虏的政府。这种责任，并非只限于扶养的义务，

还包括防止虐待。特别是对俘虏的非人道行为，和在条约中一样也为国际法惯例所不容，是对俘虏负有

责任的政府所应防止的”。〔#"〕判决书中详细列举了对战俘的屠杀、死亡行军、酷刑、拷问、解剖活人、虐

待、非法处罚、侮辱等多种罪行。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法庭的审判和判决是国际法上的创举，对确立战争犯罪的国际责任制

度具有历史性作用。该法庭宪章所提到的一般法律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违反国际法的个人刑事责任。

!"%(年!#月!!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重申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所确认的国际

法原则。!")&年国际法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从宪章和判决书中归纳出七项惩处战争犯罪的

国际法原则，被称之为纽伦堡原则。它们是：（!）任何人犯有按照国际法构成犯罪的行为，均应对此承担

责任并受到惩罚。（#）按照国际法构成犯罪的行为，即使国内法没有规定处罚，也不能免除行为人在国

际法上的责任。（*）犯有按照国际法构成犯罪行为的人即使是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负责官员而采取行

动，也不能免除行为人在国际法上的责任。（%）根据政府或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如属此人实际上可能进

行道义上的选择者，亦不得免除其在国际法上的责任。（)）被控犯有国际法上的罪行的人，有权受到依

据事实和法律的公正审判。（(）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上述罪行的共

同犯罪也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在以上七项原则之外，后又形成了战争罪犯无权要求庇护原则和战

!!!!!!!!!!!!!!!!!!!!!!!!!!!!!!!!!!!!!!!!!!!!!!!!!!!!!!!!!!!!!

争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原则。

［!"#$%&’$］ +,--./0123/4/52,-26-728-42/5963:/4-6:/5;766-50-<2:2,-=-.-0/98-42/5,1874<3.>
303?723/4@+,-9634<390-/5,1874-26-728-42/52,-963:/4-6:/5;76,7:A--496/.3=-=5/6:34<-2,-536:2
</=353<723/4/52,-07;:/5;76@B32,2,-97::7C-/52,-238-，2,-</44/2723/4/52,3:9634<390-74=2,-.763>
/1::9-<353<610-:=-63.-=56/832,7.-A--4</42341/1:0D:1A:2742372-=74==-.-0/9-=@+,-!"%"E-4-.7
F/4.-423/4:，;,3<,-8A/=D2,--G3:234C342-64723/47007;/42,-26-728-42/5963:/4-6:/5;76，4/2/40D
76-A34=34C/42,-:272-97623-:，A1270:/,7.-A-</8-<1:2/876D342-64723/47007;:2,72,7.-143.-6:70A34=>
34C5/6<-@+,-=-273434C9/;-6:,7.-2,-1023872-6-:9/4:3A3032D5/62,-572-/52,-963:/4-6:/5;763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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